福建省自然资源厅

政府采购招标代理机构遴选要求

一、服务期限和内容

1、服务期限：2023年8月1日－2025年7月31日止。

2、服务内容：承担福建省自然资源厅所涉及的货物类、服务类、工程类等项目的采购代理业务。

二、代理机构资格要求：

1.具备招标代理资质，且已在福建省政府采购网登记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2.在福州市区内有固定办公场所，面积不低于300平方米，且距离鼓楼区金泉路38号直线距离不超过4公里；

3.报名机构应符合《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的通知》（闽财购函〔2018〕8号）文件要求，并提交以下资质证明文件：

①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②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或其省级分网（福建省政府采购网）登记的网页打印件；

③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若报名人与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无需提供此件）；

④法定代表人及报名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⑤依法缴纳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A、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提供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内任一个月的缴税证明。

B、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材料：提供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内任一个月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专用收据或社会保险缴纳清单）。

⑥在福州市区内固定办公场所距离鼓楼区金泉路38号直线距离不超过4公里的地图截图；

⑦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以及被福建省财政厅行政处罚的书面声明；

⑧无行贿犯罪承诺（说明）函；

⑨根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有关规定，报名机构须提供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信用信息查询无不良信用记录的打印件（或截图）；

备注：不良信用记录是指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等。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三、报名材料

报名机构应按下表材料要求的顺序用 A4纸张打印装订成册，并加盖封面章和骑缝章（或每页加盖公章）。

	序号
	材料项目
	提供证明文件

	资质材料
	1.1资格证明文件
	须提供本公告第二条第3款①-⑨项，所有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位公章。

	办公场所材料
	2.1固定办公场所材料
	须提供产权证明材料或租赁合同（体现租赁场所面积）、本公告报名截止时间前三个月（不含公告当月）中任一个月支付租赁资金凭证的复印件，并加盖代理机构单位公章。（多处办公场所的只计算其中一个办公场所；同一楼层的为相邻单元的可视为一处场所，其他情况均视为多处场所）。

	
	2.2固定办公场所距离材料
	须提供在福州市区内固定办公场所距离鼓楼区金泉路38号直线距离不超过4公里的地图截图。

	业务能力材料
	3. 1代理业务专职人员数量
	须提供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注册备案的人员总数，本机构5名以上（含5名）专职业务人员名单的网页打印件（须有网址链接）；

	
	3. 2代理业务专职人员材料


	须提供以上所有专职业务人员2023年01月至03月，在福州市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不含福州市之外的外地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的养老保险缴纳明细表复印件、医保缴纳证明复印件（医保中心出具的或是网上申报托收成功的截图）。明细表上须有福州市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的电子章和防伪码。

	服务承诺
	4. 1服务承诺
	1.格式自拟；

2.承诺函内容须包含：完全响应我单位的采购需求，在服务期内，不论项目大小，均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采购代理项目等。

	
	4. 2 收费标准
	1.采购代理服务费参照原国家计委印发的《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文件规定收取（以国家有关规定基数为准），中标（成交）金额100万以下的项目代理服务费不再下浮，单个项目代理服务费不足4000元按照4000元收取；100万以上的项目代理服务费按照规定服务费标准下浮 20%;500万以上的项目代理服务费按照规定服务费标准下浮30%(不含专家评审费专家评审费另行支付给该项目代理机构）。

2.如在合同期内国家有出台新的关于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则按照新的标准执行。

	
	4. 3 项目经理材料


	1.须提供政府采购项目经理的姓名、身份证复印件；

2.须提供项目经理政府采购代理工作至少3年的相关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若项目负责人在其他代理机构有工作经历的，则应提供劳动合同复印件，工作年限可累计）；

3.须提供项目经理负责的第一个政府采购项目采购公告截图或复印件一份（项目经理须是采购公告中代理机构的联系人）。项目经理的首次工作经验从其负责代理的第一个政府采购项目采购公告发布月份起算；

4.未经我厅许可，不得擅自变更项目经理的承诺函。


书面材料提交截止时间：2023年4月4日 17:30
送达地址：福州市鼓楼区金泉路38号906室

联系人：林女士   

联系电话：0591-87665618、18649713523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

2023年3月27日
